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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1)1206/98-99(03)號文件  
LC Paper No. CB(1)1206/98-99(03) 

 
政府人員協會的信頭  

 
對＜公務員體制改革＞的意見  

 
本會對公務員體制檢討及改革建議的整體綱領和初步構思。  
 
對於公務員體制的改革，文件強調了改革的目標是進一步建立：開

放、靈活、公正和有系統的公務員架構；吸引人才和激勵公務員積極進取

的環境和積極問責及承擔的文化。  
 

這次改革範圍主要在四個方面：  
 
(1) 入職與離職的安排；  
(2) 薪酬及附帶福利；  
(3) 紀律處分程序；  
(4) 表現評核制度、專業培訓和個人發展。  

 
本會認為這次公務員體制改革是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隨著社會開

放，特別香港在經受亞洲金融危機的衝擊後，正處於經濟調整期；香港回

歸後，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也比過往為高；在面對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環

境的轉變，透過公務員體制改革，加強對市民的服務，增強香港在國際社

會的認受性，使特區政府在即將到來的廿一世紀，能與時並進，切合社會

的需要。  
 
我們作為公務員工會，將會十分關注這次改革對現職公務員所帶來的

影響，我們要求當局要切實履行體制改革的六個原則：穩中求變、循序漸

進、通盤構思、群策群力、切實可行和合理合法。  
 
這次改革的範圍比過往較為廣泛，特別是觸及現職公務員的切身問

題，我們認為當局應廣泛徵詢公務員團體的意見，對改革範疇內涉及到較

為複雜的問題時，應要考慮細緻和周詳些，要寧細毋粗；要切實考慮到公

務員系統對市民提高服務的延續性；對參考私營機構的制度去改進公務員

體制時，要注意提高運作效率，要把這些私營機構的運作和管經經驗，成

為改革的機制，使公務員系統運作，在假以時日，能趕上私營機構運作的

效率。  
 
對這次公務員的體制改革，我們認為重點應在改革過去的陋習和流

幣，提高公務員的工作士氣，特別注意要能穩定公務員的隊伍；應把改革

成為一種動力，令到公務員心情舒暢，支持改革。  
 
不過，其針對公務員待遇、合約制及離職安排的建議，使我們感到政

府改革過度，變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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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入職與離職  
 

1.1 聘任機制。  
按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  
諮詢文件認為合約監督職級公務員有出色表現，可轉為按

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對基本職級公務員只單一採取合約制聘

用方式，我們認為對這職級的公務員不公平，理應同樣有按新

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機會。  
監督職級與基本職級公務員的比例  
將來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監督職級公務員有六萬人，佔

總人數的三分之一；而按合約聘用的基本職級公務員有十二

萬，佔總人數的三分之二，這一比例合理性有何根據？對公務

員的穩定有何好處？  
1.2 退休制度  

不應強迫原來長俸退休制度的公務員轉為公積金制度，應

給予自由選擇權利。  
1.3 遣散安排  

因部門架構重整致過剩人員，在重新調配或遣散程序時，

不應強迫退休，應予自由選擇權利。  
1.4 指令離職  

權力下放予部門首長指令在職長俸公務員提前退休，我們

認為應設立有效制約機制，防止權力濫用；此外還要設立申訴

機制，避免冤情發生。  
 
二 .  薪酬及附帶福利  
 

2.1 薪酬與表現掛鉤  
撰寫評核人員要符合客觀事實，避免主觀性；設立上訴評

審機制，以公平、公開為原則去處理。  
2.2 薪酬調整機制  

薪酬趨勢調查機制行之已久，且被公務員團體廣為接納。

如何修訂及改善現有機制？  
2.3 附帶福利  

文件中對新入職合約人員提供最基本的附帶福利，及其後

轉為長期聘用條款並逐步晉升而獲提供額外福利。請問甚麼是

最基本福利和額外福利。詳情應盡早知會各團體。  
我們認為與工作相關連的各項津貼，並不屬於附帶福利範

疇內。  
 
三 .  行為及紀律  
 

3.1 紀律處分程序  
諮詢文件中敘述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仍保持不變，負責就紀

律處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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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應予的處分。將來設立獨立覆核機制處理，它的職能與現

行的有何分別，另它的權力是否與廉政公署般直屬行政長官。  
 

3.2 紀律個案處理  
成立獨立常設秘書處，處理所有公務員（除根據法例另有

既定紀律處分程序的紀律部隊人員外）的紀律處分個案。我們

認為公務員在不同職級、不同職系、服務條件差異；應以不同

角度、方法去進行調查、研究及決定當事人有否違紀。過程應

以透明度高、公平、公正及有員方代表（職工會）參與。  
 
四 .  表現管理、培訓與發展  
 

多元化的培訓，使公務員提升個人才能和工作所需技能，我們

是樂意支持的。另一方面他們透過培訓，提高才能為承擔更重大責任

而作好準備，當有適當職位空缺時，應優先考慮已受訓員工來晉升，

以免浪費資源及有違培訓與發展的宗旨。  
 
本會認為綜合各方面，整個公務員體制改革是值得支持的，但

很多方面問題的牽涉面廣，雖然改革是有利公務員隊伍，但作為工會

是代表員方之應有權益，所以本會非常關注在實行改革後，對現有公

務員的應有權益是否會受到損害，對公務員是否造成影響，請有關方

面詳加考慮。  
 
 


